
高埗镇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零星水利工程（留抵退税政策专项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高埗镇水务工程运营中心

用款单位 东莞市高埗镇水务工程运营中心

2023年预算金额 3316208.23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完成重点工作，提供公共服务，完成各项事业发展规划、计划、目标的项目安
排。包括保障民生、城市管理服务和城市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支出预算。

2023年度目标

为完成重点工作，提供公共服务，完成各项事业发展规划、计划、目标的项目安排。包括保障民生、城市管
理服务和城市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支出预算。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项目数量 3个 3个

质量指标 水利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0次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财政分局
批复意见

  经审核，本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基本符合《关于印发<高埗镇镇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目
标管理办法>的通知》（高府办〔2018〕126号）的要求。该绩效目标将作为项目支出绩
效监控、绩效自评审核、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请你单位以绩效目标为导
向，加强项目管理，在本项目开展过程要认真执行相关的各项财经制度，并要重点地切
实提高本项目的预算执行率，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